附件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增下放事项
	下放事项
	下放权限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食品流通许可
	（1）注册资本（金）不足2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2）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个体工商户。

	
	食品经营活动的日常执法监管
	（1）注册资本（金）不足2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2）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个体工商户。

	
	违法经营食品行为的行政处罚
	负责查处辖区内无证从事食品经营行为和以下食品经营者违法经营食品的行为：

（1）注册资本（金）不足2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2）个人独资、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个体工商户。

	医疗器械经营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单体门店）经营许可

	
	医疗器械经营日常执法监管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违法经营医疗器械行为的处罚
	负责查处辖区内无证经营第二、三类医疗器械和违法经营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行为。


备注：机构改革将“酒类流通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项职责此前已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下放镇区，不属于新增下放事项。职责调整后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镇区签订协议，调整具体承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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